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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10     股票简称：常林股份    编号：临 2011-23 
    

常林股份有限公司常林股份有限公司常林股份有限公司常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置换关于以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置换关于以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置换关于以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置换    

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公告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公告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公告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比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一一一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募集资金基本情况募集资金基本情况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1]703号文核准，常林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常林股份”）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 47,370,000股，

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0.90元/股。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信永中和”）出具的XYZH/2010A8090-2号《验资报告》，公司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516,333,000.00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16,333,134.60

元，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499,999,865.40元。该资金已于2011年5月27日存入公司募

集资金专户。本次募集资金将用于“9系列高性能装载机及高档传动件产业化项目”、

“市政专用车产业基地建设项目”及“海外营销平台建设项目”。 

二二二二、、、、募投项目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情况募投项目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情况募投项目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情况募投项目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情况 

根据公司2010年11月22日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及2010年12月15日的

201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 股股票预案》第二

节第一条：“若上述投资项目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以自筹资金前期垫付，

待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将以募集资金置换前期自筹资金的投入”，依据信永中和出具

的 《 关 于 以 募 集 资 金 置 换 预 先 投 入 募 投 项 目 资 金 情 况 的 鉴 证 报 告 》

（XYZH/2011A8005），截至2011年6月16日止，公司已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非公开

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的实际投资额为63,083,243.00元。为提高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效

率，现计划以63,083,243.00元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的

自筹资金63,083,243.00元，具体情况如下： 



 

 2 

单位：元 

项目名称项目名称项目名称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金额项目投资金额项目投资金额项目投资金额 预先预先预先预先投入投入投入投入自有资金自有资金自有资金自有资金 

9系列高性能装载机及高档传动件产业化项目 584,500,000.00 63,083,243.00 

市政专用车产业基地建设项目 155,320,000.00 - 

海外营销平台建设项目 60,000,000.00 - 

合计合计合计合计 799,820,000.00 63,083,243.00 

 

为抓住市场有利时机，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进行，公司预先以自筹资

金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行为符合公司发展利益的需要，有利于全体股东利益的最大

化。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内容及程

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等相关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等相关规定，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本次置换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

金用途，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 

三三三三、、、、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审议情况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审议情况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审议情况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审议情况 

（一）本次用募集资金置换前期投入，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在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之前，为保障募投项

目顺利进行，公司已使用自有资金63,083,243.00元投入募投项目建设，具体投资情

况已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专项审核，并出具了鉴证报告《关于以募集

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资金情况的鉴证报告》（XYZH/2011A8005）。 

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内容及程序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

公司前期投入自筹资金没有与募投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

进行；本次募集资金置换金额与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数额一致，不存在变相改变募

投项目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募集资金的置换使用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符合公司发展需要，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因此，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中的

63,083,243.00元置换公司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三）监事会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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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

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监事会认为：公司以自筹

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有助于公司及时进行项目建设，把握市场机会。公司此次以

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事宜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

率，所履行的程序符合相关规定，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中的 63,083,243.00元置换

公司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四）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经审慎核查后认为：常林股份预先已

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使用情况已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

司进行了专项审核，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已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

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全体独立董事均发表

了同意意见，符合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相

关安排，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法律、法规等相关规定，募集资金

的使用未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

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本保荐机构同意常林

股份在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后实施本次募集资金置换行为。 

四四四四、、、、备查文件备查文件备查文件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3、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4、保荐机构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关于常林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

筹资金的核查意见》； 

     5、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

入募投项目资金情况的鉴证报告》。 

      特此公告。 

常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年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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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林股份有限公司常林股份有限公司常林股份有限公司常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置换关于以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置换关于以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置换关于以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置换 

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独立董事意见书独立董事意见书独立董事意见书独立董事意见书 

一一一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募集资金基本情况募集资金基本情况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1]703号文核准，常林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常林股份”）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 47,370,000股，

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0.90元/股。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信永中和”）出具的XYZH/2010A8090-2号《验资报告》，公司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516,333,000.00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16,333,134.60

元，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499,999,865.40元。该资金已于2011年5月27日存入公司募

集资金专户。本次募集资金将用于“9系列高性能装载机及高档传动件产业化项目”、

“市政专用车产业基地建设项目”及“海外营销平台建设项目”。 
 

二二二二、、、、募投项目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情况募投项目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情况募投项目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情况募投项目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情况 

根据公司2010年11月22日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及2010年12月15日的

201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 股股票预案》第二

节第一条：“若上述投资项目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以自筹资金前期垫付，

待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将以募集资金置换前期自筹资金的投入”，依据信永中和出具

的 《 关 于 以 募 集 资 金 置 换 预 先 投 入 募 投 项 目 资 金 情 况 的 鉴 证 报 告 》

（XYZH/2011A8005），截至2011年6月16日止，公司已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非公开

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的实际投资额为63,083,243.00元。为提高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效

率，现计划以63,083,243.00元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的

自筹资金63,083,243.00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名称项目名称项目名称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金额项目投资金额项目投资金额项目投资金额 预先预先预先预先投入投入投入投入自有资金自有资金自有资金自有资金 

9系列高性能装载机及高档传动件产业化项目 584,500,000.00 63,083,243.00 

市政专用车产业基地建设项目 155,320,000.00 - 

海外营销平台建设项目 60,000,000.00 - 

合计合计合计合计 799,820,000.00 63,083,24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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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抓住市场有利时机，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进行，公司预先以自筹资

金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行为符合公司发展利益的需要，有利于全体股东利益的最大

化。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内容及程

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等相关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等相关规定，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本次置换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

金用途，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 

三三三三、、、、独立董事意见独立董事意见独立董事意见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在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之前，为保障募投项

目顺利进行，公司已使用自有资金63,083,243.00元投入募投项目建设，具体投资情

况已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专项审核，并出具了鉴证报告《关于以募集

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资金情况的鉴证报告》（XYZH/2011A8005）。 

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内容及程序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

公司前期投入自筹资金没有与募投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

进行；本次募集资金置换金额与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数额一致，不存在变相改变募

投项目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募集资金的置换使用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符合公司发展需要，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因此，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中的

63,083,243.00元置换公司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常林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韩学松         

宁  宇              

陈文化         

 

 

2011年7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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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常林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关于常林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关于常林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关于常林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 

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核查意见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核查意见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核查意见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核查意见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使用的通知》、《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规定》、《常林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作为

常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林股份”或“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

称“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中投证券”或“保荐机构”）对常林股份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

自筹资金情况进行了审慎核查，核查意见如下： 

 

一一一一、、、、募集资金及募投项目基本情况募集资金及募投项目基本情况募集资金及募投项目基本情况募集资金及募投项目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1】703号文《关于核准常林股份有

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常林股份通过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47,370,000股，每股价格10.90元，募集资金总额516,333,000.00元，扣除各项发行费

用16,333,134.60元后，公司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499,999,865.40元。上述资金到位

情 况 业 经 信 永 中 和 会 计 师 事 务 所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验 证 ， 并 由 其 出 具

XYZH/2010A8090-2号《验资报告》。公司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 

根据公司发行申请文件，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拟将全部用于投资“9系列高

性能装载机及高档传动件产业化项目”、“市政专用车产业基地建设项目”及“海

外营销平台建设项目”，各项目具体投资概算为： 
项目总投资额项目总投资额项目总投资额项目总投资额（（（（万元万元万元万元）））） 

序序序序

号号号号 
项目名称项目名称项目名称项目名称 

建设投资建设投资建设投资建设投资 
铺底流动铺底流动铺底流动铺底流动

资金资金资金资金 
自筹流动自筹流动自筹流动自筹流动

资金资金资金资金 
合计合计合计合计 

募集资金募集资金募集资金募集资金

拟投入拟投入拟投入拟投入金金金金

额额额额（（（（万元万元万元万元）））） 

1 
9 系列高性能装载

机及高档传动件产

业化项目 
23,522.00 10,478.00 24,450.00 58,450.00 34,000.00 

2 
市政专用车产业基

地建设项目 
7,629.00 2,371.00 5,532.00 15,532.00 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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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海外营销平台建设

项目 
6,000.00 - - 6,000.00 6,000.00 

     合计合计合计合计 37,151.00 12,849.00 29,982.00 79,982.00 50,000.00 

二二二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预先投入资金使用情况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预先投入资金使用情况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预先投入资金使用情况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预先投入资金使用情况 

根据公司项目建设的需求，募投项目已由公司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截至2011

年6月16日，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累计已预先投入自有资金63,083,243.00元，

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项目名称项目名称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金额项目投资金额项目投资金额项目投资金额 预先预先预先预先投入投入投入投入自有资金自有资金自有资金自有资金 

9系列高性能装载机及高档传动件产业化项目 584,500,000.00 63,083,243.00 

市政专用车产业基地建设项目 155,320,000.00 - 

海外营销平台建设项目 60,000,000.00  

合计合计合计合计 799,820,000.00 63,083,243.00 

三三三三、、、、会计师事务所的专项审核会计师事务所的专项审核会计师事务所的专项审核会计师事务所的专项审核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对常林股份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情况进行了专项审核，并出具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

资金情况的鉴证报告》（XYZH/2011A8005号），鉴证意见如下： 

“我们认为，上述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资金的专项说明已经

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如实反

映了常林股份截至2011年6月16日止，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情况。” 

四四四四、、、、保荐机构审核意见保荐机构审核意见保荐机构审核意见保荐机构审核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常林股份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使用情况已经信永中和会计

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进行了专项审核，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已通过

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公司监事会、

全体独立董事均发表了同意意见，符合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非公开发行股票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相关安排，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法律、法规等

相关规定，募集资金的使用未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本保荐机构同意常林股份在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后实施本次募集资金置换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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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常林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

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核查意见》之签署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王  军          魏德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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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    

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资金情况的鉴证报告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资金情况的鉴证报告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资金情况的鉴证报告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资金情况的鉴证报告 
    

 

XYZH/2011A8005 

常林股份有限公司常林股份有限公司常林股份有限公司常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董事会董事会董事会：：：：    

我们接受委托，对后附的常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公司）截至2011年6月16日关

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资金的专项说明（以下简称募投资金置换专项说明）

执行了鉴证工作。 

贵公司管理层的责任是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的要求编

制募投资金置换专项说明。这种责任包括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实物证据、原始书面材

料、副本材料、口头证言、以及我们认为必要的其他证据。 

我们的责任是在执行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募投资金置换专项说明独立地提出鉴证结

论。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3101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

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鉴证工作，该准则要求我们遵守职业道德规范，计划和实施鉴

证工作，以对募投资金置换专项说明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 

合理保证的鉴证工作涉及实施鉴证程序，以获取充分适当的证据。选择的鉴证程序取

决于我们的职业判断，包括对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本次募投报告重大错报风险的评估。

在进行风险评估时，我们考虑与本次募投报告编制相关的内部控制，以设计恰当的鉴证程

序，但目的并非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发表意见。在我们的鉴证工作范围内，我们实施了解、

询问、检查、重新计算以及我们认为必要的工作程序。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证据是充分

的、适当的，为发表鉴证结论提供了基础。 

我们认为，上述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资金的专项说明已经按照《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如实反映了贵公司截至 

2011年 6月16日止，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情况。 

本鉴证报告仅供贵公司为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之目的使用，不

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附件：《常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资金的专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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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注册会计师： 

  张克东 

  中国注册会计师： 

  成岚 

中国 北京  二○一一年七月六日 

 

 


